安全管理责任书

签订地：厦门市思明区国贸大厦

甲方：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租方）
乙方：                                       （承租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减少各类事故的发生，履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谁承租、谁负责”的原则，双方特订立以下安全管理责任书，作为双方签订         号《厦门国贸大厦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的补充，以明确双方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及其他相关责任、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不定期组织实施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甲方有权及时向乙方提出整改要求；
（二）对乙方不履行安全责任和义务的行为，甲方有权责令乙方停业并采取停水、停电、没收租赁保证金或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房屋等措施，由此产生的所有损失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二、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按照消防法和安全条例等有关规定，做好本租赁房屋（场所）的安全管理工作。乙方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主体责任人及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在本租赁物业区域内的办公场所及经营活动的生产安全工作及消防安全工作。
（二）乙方对租赁物业的消防、防火、安保等负全部责任。乙方应当加强管理，注重防火安全，严格遵守消防法规，加强对电线、开关、燃气、吸烟、明火等危险、易燃品的管理控制、检查、检修等安全工作，确保租赁物业的安全使用。乙方并应与公安部门、甲方密切配合，做好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治安事故等防范工作。若在本租赁房屋（场所）区域内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处理并第一时间报告甲方，尽可能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若出现财产损失或火灾、爆炸、伤亡事故，乙方应承担一切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三）根据本单位特点组织包括消防安全制度在内的生产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的制定，并检查督促落实，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四）根据本单位特点对职工进行经常性的生产安全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安全生产、防火巡查、检查，积极消除事故隐患。
（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对消防设施、器材进行维护保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六）遵守国家法律，不得将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品及重大危险源带入或放置在租赁的物业区域内。
（七）本单位无人办公时应及时关闭不需使用的自用电源、电器、电脑等带电源办公工具。
（八）乙方不得利用本租赁房屋（场所）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如乙方利用本租赁房屋（场所）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由乙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且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九）乙方不得违反租赁合同约定，改变本租赁房屋（场所）使用功能，不得私自转租，如为经营性房屋/场所（除经营酒店、旅馆外）的，禁止用于人员居住；如租赁合同约定为住宅的，要严格遵守厦门市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对外来人员暂住本租赁房屋（场所）的，应当到公安派出所申报、办理暂住登记。
（十）乙方已确认按房屋现状承租，不得破坏、改动租赁房屋结构，不得损害房屋安全；乙方如需对房屋进行装修应遵守租赁合同对于装修的相关约定，乙方须聘请有资质的施工方对租赁房屋进行维修、装修，并须报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施工；乙方承担维修、装修本租赁房屋的一切安全责任，包括房屋安全、消防安全和人员安全责任等。
（十一）乙方承租本租赁房屋（场所）须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活动，在开业前应向甲方出示消防审核批准文件、工商营业执照及许可证书等资料。
三、其他约定事项
乙方消防联络人：           电话：               
四、如发生争议，由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
五、本责任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甲方盖章、乙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责任书作为          号《厦门国贸大厦租赁合同》的补充，与前述租赁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冲突之处，以本责任书为准。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